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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鲁铭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份代持及重大事件信息披露违规整改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，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违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股份代持披露违规 

2020 年 6 月 2 日至 2020 年 9 月 16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傅修文为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原始股，与股东徐国栋协商，前期以 4.88 元/股

的交易均价将 2,856,000 股转让至股东徐国栋代持，后由徐国栋通过二级市场

转让至其他投资者。 

（二）重大事件披露违规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傅修文利用其控股地位，违反公司用

印流程，未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，即以挂牌公司鲁铭新材的名义，向 2020 年

减持过程中二级市场新增的 65 名投资者出具《回购承诺函》，承诺如鲁铭新材

2020 年至 2021 年业绩未达约定，或如鲁铭新材不能在 2021 年年报披露后三个

月内启动 IPO 辅导，公司将应投资者要求回购其股份。其《回购承诺函》主要

内容如下：“ 

1、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完成以下 A 项或 B 项业绩目标的至少一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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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2020 年鲁铭高温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1200 万元，以 2020 年年报数

据为准；2021 年鲁铭高温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 1500 万元，以 2021 年年报

数据为准。 

B：2020 年、2021 年鲁铭高温公司年营业收入增幅不低于 10%。 

2、2021 年鲁铭高温年财报公开披露后的 3 个月内，鲁铭高温按照现行标

准规定启动 IPO 辅导（包括精选层、创业板、中小板、主板或者境外上市等任

何一个版块的 IPO 辅导）。 

未完成承诺 1（承诺 1 中的 A 或者 B 其中一项完成视为完成承诺 1）和承诺

2，遭遇战争、以及国家认可的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，鲁铭高温将按照 8%分

红并收购投资人所持股份。 

投资人 30 日内未向鲁铭高温提出收购申请，则视为放弃回购权，选择继续

持股，鲁铭高温应在收到投资人书面回购要求之日起 60 日内完成收购。” 

前述《回购承诺函》就公司业绩、IPO 辅导工作、股份回购等事项作出安

排，属于对挂牌公司经营计划、股权结构及股票价格等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

件。鲁铭新材未及时就相关事项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二、 信息披露违规整改情况 

（一）股份代持解除情况 

截止 2020 年 9 月 16 日，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傅修文转让徐国

栋代持股份全部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交易完毕，交易均价 9 元/股。股份代持

已经解除。 

（二）重大事件披露违规整改情况 

2022 年 8 月 15 日至 2023 年 2 月 17 日，应投资者要求，并结合投资者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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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情况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傅修文本人及公司股东娄元涛回

购 22 名投资者股份，回购股份合计 697,400 股,占《回购承诺函》总股数的

21.19%。 

2023 年 2 月 2 日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

长傅修文与 35 名投资者签署了《解除股份回购协议》，解除了鲁铭新材对投资

者的回购义务，并重新签署了《股份回购协议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“当触发以下

条件时，投资者可要求将其持有的鲁铭新材股份（具体股数、价格按协议约定

执行）转让给傅修文。 

（1）鲁铭新材 2024 年财报公开披露后的 3 个月内，鲁铭新材按照现行标

准规定未启动 IPO 辅导（包括北交所、创业板、主板或者境外上市等任何一个

板块的 IPO 辅导）。 

（2）遭遇战争，以及法律、国家认可的其他不可抗力因素时，傅修文无需

再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回购投资者所持有的鲁铭新材的股份。 

（3）在约定股票股份回购条件触发后 30 日内，投资者未书面向傅修文提

出股票回购申请，则视为放弃回购权，选择继续持股。在傅修文收到投资者书

面回购要求之日起 60 日内，双方积极配合完成股份收购，办理完成本次股份回

购的过户手续。因投资者不配合办理过户等原因，导致在傅修文收到投资者书

面回购要求之日起 60 日内本次回购股份未过户至傅修文名下的，傅修文不再回

购投资者持有的鲁铭新材的股份，投资者不得及无权再要求傅修文或鲁铭新材

回购其持有的鲁铭新材股份。“ 

剩余 8 名《回购承诺函》投资者因正商洽中，暂未签署《股份回购协议

书》，其合计持股数量为 660,365 股，占《回购承诺函》总股东的 20.0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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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违规事件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股东徐国栋代持傅修文股份已经全部通过二级市场集合竞价交易，

股东代持已经解除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。 

（二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傅修文与公司股东娄元涛一并回购

了22名投资者所持有的鲁铭新材的股票。傅修文与35名投资者重新签署了《股

份回购协议书》，回购义务的主体为傅修文个人。傅修文继续与剩余 8 名投资者

商洽签署《股份回购协议书》，8 名投资者持股数合计持股数量为 660,365 股，

占原《股份回购承诺函》所承诺回购股份的 20.07%，所以前述违规事件不会对

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四、公司后续防范措施 

公司及董事会成员高度重视本次纪律处分，将吸取教训，加强内控治理，

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水平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法规，强化内部管理

意识，保证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。公司将以更积极的态度

做好信息披露工作，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

山东鲁铭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7 日 

 

 


